








































台南市永康區烏竹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聽證會議

簡報機關：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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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聽證議程

參、會議注意事項

肆、會議紀錄

伍、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簡
報
大
綱

壹、聽證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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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聽證之必要性

◆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7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應檢送
重劃計畫書草案，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利害關係人舉辦聽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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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聽證議程

簡
報
大
綱

議程時間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發問

響鈴提醒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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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時間

項次 預計時間 議程內容
1 13:30-14:00 30分鐘 報到

2 14:00-14:10 10分鐘 主持人說明案由、聽證意旨及法令

3 14:10-14:20 10分鐘
主管機關報告發言時間、順序及其

他應注意事項

4 14:20-14:30 10分鐘 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要旨

5 14:30-15:00 30分鐘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6 15:00-15:10 10分鐘 宣讀未出席者書面意見

7 15:10-15:40 30分鐘
陳述意見詢問及答覆發言內容之確

認

8 15:40-16:00 20分鐘 主持人宣布聽證終結

※上述議程，主持人認有必要時得予調整、順延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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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及發問

發言順序 ◎依陳述意見類別，排定登記發言順序並採統問統達方式辦理

陳述意見時間
◎每人3分鐘並以1次為限，主持人得視情況予以同意得展延一次，

並以3分鐘為限。

過號處理 ◎唱名3次未到場者，則視為過號，於其他陳述意見人陳述完畢後
方得補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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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鈴說明

剩1分鐘 ◎響 1 短 鈴

時間屆滿 ◎響 2 短 鈴

超過時間將請停止發言，如未停止，該發言不予列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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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注意事項

●本次聽證會議將全程錄音、錄影

●聽證會議以國語為主，如需使用其他語言者請自備翻譯人員

●其他會議注意事項，詳如開會通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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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紀錄

會
議
紀
錄

會議紀錄完成後之作為

聽證會議紀錄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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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完成後之作為

會議紀錄完成後 ◎於113年3月8日在臺南市政府地政局市地重劃科
供陳述或發言者閱覽，並請其簽名或蓋章。

行政程序法第64條
◎上開相關人員拒絕簽名、蓋章或未於指定日期、

場所閱覽者，將記明其事由。

會議紀錄公告 ◎公告於臺南市政府網站及本府地政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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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之使用

聽證會議之用途 ◎供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重劃計畫書時作為參考。

未登記發言或現場
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主持人如允許臨時發言或現場提書面陳述意見，
將不予納入聽證會議紀錄，惟仍供市地重劃委員

會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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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與否

市地重劃委員會
斟酌聽證結果

同意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不同意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將下列文件送達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

1.重劃計畫書
2.聽證會議紀錄
3.市地重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4.上開文件公告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

敘明理由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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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會說明事項



都市計畫位置：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

二階段）案」內審竣未核定報部編號第七案。

壹、重劃區位置與範圍

本重劃區基地位置示意圖

基地位置



壹、重劃區位置與範圍
都市計畫內容：

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

案」內「文小1、公（兒）1-2、公（兒）1-3、機1及周邊地區」

總面積：2.9113公頃

本重劃區重劃範圍圖



壹、重劃區位置與範圍
重劃區範圍：

東至：主 14 號 12M 計畫道路(龍橋街)

西側邊界線

西至：次 1-6 號 12M 計畫道路(龍中街)

東側邊界線

南至：次 1-4 號 12M 計畫道路(竹南街)

北側邊界線

北至：公(兒) 1-2 用地與都市計畫住宅

區分界線

總面積2.9113公頃

本重劃區重劃範圍圖



貳、重劃區辦理進度

召開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111年5月16日府地劃字第
111053675號函核准成立籌備會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111年9月3日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
審議重劃範圍

112年1月8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

並經臺南市政府112年1月30日府地劃字第
1120120258號函備查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核定重劃範圍 臺南市政府112年8月14日府地劃字第
1120978688B號函核定重劃範圍

112年10月14日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

並經臺南市政府112年11月3日府地劃字第
1121384218號函備查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
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112年11月8日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

成立籌備會

111年7月2日召開座談會

臺南市政府111年11月11日府地劃字第
1111388243號函核准成立重劃會

成立重劃會

市地重劃案聽證會議 113年2月23日核准實施市地重劃案聽證會議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一、重劃地區及範圍

本重劃區座落於臺南市永康區，係屬「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範圍內，全

區皆為烏竹段土地，範圍四至說明如下：

東：主14號12M計畫道路（龍橋街）西側邊界線

西：次1-6號12M計畫道路（龍中街）東側邊界線

南：次1-4號12M計畫道路（竹南街）北側邊界線

北：公(兒)1-2用地與都市計畫住宅區分界線



重劃計畫書(草案)

二、法令依據

(一)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二) 本重劃區係屬「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內審竣未核定報部編

號第七案，依內政部107年12月18日第937次與109年3月24

日第965次會議決議，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三年內依平

均地權條例相關規定，先行擬定重劃計畫書，送經市地重劃

主管機關審議通過後，再檢具主要計畫書、圖轉由內政部核

定。故本案有關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日期與文號，待前述程序

完成後再行填入本重劃計畫書內。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 都市計畫沿革：

本重劃區內原計畫文小1、機1、公(兒)1-2、公(兒)1-3等公共

設施用地，於民國67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核定案」時劃設，迄今尚未開闢，且周邊已有永康國小及

龍潭國小可供學童就學，機關用地亦無相關單位提出用地需

求，故於「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

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變更為住宅區、停車場及公

園兼兒童遊樂場等用地，並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開發。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二) 重劃區辦理原因及特殊情形：

依「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

檢討）（第二階段）案」範圍內規定應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

由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發起自辦市地重劃，其公共設施用

地藉由重劃方式取得及興建。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三) 公共設施取得與闢建數量：

本重劃區開發後政府可無償取得停車場用地面積約780平方公

尺；道路用地面積約4,733平方公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面積約5,800平方公尺等公共設施用地，合計約11,313平方公

尺；以112年土地公告現值計算，預計可節省政府土地徵收費

用約32,827萬元，以及工程建設經費約10,586萬元。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 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1、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

本重劃區除公設用地以外，住宅區面積約計17,800平方公尺，

占總計畫面積61.14%。

2、容納人數：

本重劃區之住宅區以建蔽率60%、容積率200%、每人享有樓

地板面積50平方公尺計算，推估可容納約712人。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 提供可建築用地面積、容納人數及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3、預估土地增值幅度：

依重劃區內土地目前公告土地現值，評估本重劃區範圍土地

於重劃合理地價約在28,600~32,400元/平方公尺，重劃前平

均地價約29,017元/平方公尺；而未來經市地重劃地籍重新整

理、公共設施興建後，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約42,900元平方

公尺，預估土地增值幅度約1.5倍。（重劃後地價參考本重劃

區最近三年鄰近地區土地交易實例，如附件一）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三、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五) 重劃後環境改善情形及縮短地區發展年期：

重劃區內土地目前多為農田及空地使用，土地屬低度利用。

未來藉由重劃開發後，讓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可建築用地，促

進土地有效利用，引入更多居住空間，形塑優良的居住環境。

(六) 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1份（如附件二）



重劃計畫書(草案)

四、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數

註：1.上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及部分圖面面積，其實際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註：2.本區都市計畫未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籌備

會核准成立之日(111年5月16日)起前一年至重劃會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日前取得所有權之重劃範圍土地，

除繼承取得者外，所有權人所有土地面積未達臺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規定建築基地最小寬度及最小深度相乘之

面積者(3m*12m=36㎡)，不計入同意與不同意人數及土地面積比例。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數 面積(m2) 備註

公有土地 2 1,972.16

私有土地 121 29,409.01

合計 123 31,381.17

不計入同意與不
同意

0 0



重劃計畫書(草案)

五、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重劃區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為50%，依平均地權

條例第58條第3項規定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

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後列入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

(註：上表面積係依土地登記謄本及部分圖面面積，其實際面積應依重劃範圍邊界分割後之實測面積為準)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私有土地面積

總

人

數

申請(同意)

人數

未申請(同意)

人數
總

面

積

申請(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未申請(同意)

面積(平方公尺)

人數 % 人數 % 面積 % 面積 %

121 74 61.16 47 38.84 2,9409.01 25,578.14 86.97 3,830.87 13.03

公有土地面積：1,972.16m2 可抵充之公有土地面積：216.92 m2

(

平
方
公
尺)



重劃計畫書(草案)

六、重劃地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

本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共計

216.92平方公尺，依平均地權條例第60條規定辦理抵充，檢

附公有土地抵充清冊及公有土地抵充公文如附件四。



重劃計畫書(草案)

七、預估公共設施用地及負擔

(一) 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面積計有：停車場用地，面積780

平方公尺；道路用地，面積4,733平方公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面積5,800平方公尺，合計11,313平方公尺。

(二)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

積-抵充之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土地面積。

(三)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11,313(m2)  - 216.92(m2)

29,113(m2)  - 216.92(m2)

=                                                                                                                            

==                                            × 100%  = 38.40%



重劃計畫書(草案)

八、預估費用負擔
(一) 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項目 金額(萬元) 說明 備註

工

程

費

用

一、直接工作費

整地工程 189.23
本項費用以重劃會將本區重劃工程
規劃設計書圖及工程預算送請主管
機關核定金額為準。

詳附件五重劃區工程費用估算表

填土工程 1,575.00

雨水及汙水下水道工程 1,327.20

道路工程（含路燈開關及交通號誌設
施等）

2,243.20

電力管線工程

1,310.09
本項費用以事業機構開具之繳納收
據為準。

電信管線工程

自來水管線工程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開闢工程 1,740.00

停車場用地開闢工程 156.00

二、亮麗晴空懸浮微粒削減管制作業費 256.22 依直接工作費3%計價。

三、廠商利潤管理費及保險費 512.44 依直接工作費6%計價。

四、工程設計監造費

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649.09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標準(5000~1億)
計算，規劃設計費計4.3%，監造費
3.3%計價。

出流管制計畫書規畫及審查費 120.00

都市設計審議費 80.00

五、營業稅 427.04 依直接工作費5%計價。

小計 10,585.51



重劃計畫書(草案)
八、預估費用負擔
(一) 本重劃區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金額如下表：

項目 金額(萬元) 說明 備註

重

劃

費

用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1,108.27

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
補償自治條例」估算。

本項費用以提交會員大會通過送請主
管機關核備之金額為準。

詳附件六預估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表

重劃作業費 1,287.06 詳附件七重劃作業費用估算表

小計 2,395.33

貸款利息 1,395.00
依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3.039%計算，
詳現金流量表。

合計 14,375.84



重劃計畫書(草案)

八、預估費用負擔

(二) 預估費用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

重劃後平均地價× (重劃區總面積 – 原公有道路等抵充土地面積)

10,586萬元 + 2,395萬元 + 1,395萬元

42,900 元/m2 × (29,113 m2 – 216.92 m2)

九、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 38.40% + 11.60% = 50%

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負擔減輕之原則

本重劃區無存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故本區無需訂定重劃

負擔減輕原則內容。

=                                                                                                                         
× 100%       

=                                            × 100%  = 11.60%



重劃計畫書(草案)

十一、財務計畫

(一) 重劃負擔總費用：約14,376萬元

(二) 財源籌措方式：前項費用由北揚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籌

資支應。

(三) 資金償還計畫：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

折價抵付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 現金流量分析：

依據本重劃區作業辦理預定進度、重劃負擔總費用及

各項收入，預估本重劃區各年度現金流量，詳如下表。



重劃計畫書(草案)

十一、財務計畫

(五) 預估取得抵費地面積約3,351.05平方公尺，重劃後預

估地價為42,900元/m2，經試算後預估土地處分收入

約為14,376萬元，財務尚屬可行。

項目 合計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重劃負擔總
費用

工程費 10,586 0 5,200 3,880 1,506 0

重劃費用 2,395 210 1,444 496 165 80

小計 12,981 210 6,644 4,376 1,671 80

貸款利息 1,395 6 208 348 409 424

小計 14,376 216 6,852 4,724 2,080 504

收入

收取差額地價
或出售抵費地
價款

14,376 0 0 0 0 14,376

小計 14,376 0 0 0 0 14,376

當期淨值 0 (216) (6,852) (4,724) (2,080) 13,872

註：1.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支出，負值以括號表示。
2.每年貸款金額依實際發生金額為準，總貸款金額為每年累進金額。
3.上表單位為萬元。



重劃計畫書(草案)

十二、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

本重劃作業預定自民國111年05月起至民國116年06月止，詳如下表。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進度

1 核定成立籌備會 111年05月16日

2 舉行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111年07月02日

3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 111年09月03日

4 核定成立重劃會 111年11月11日

5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重劃範圍 112年01月08日

6 核定重劃範圍 112年08月14日

7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112年10月14日

8 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聽證會、市地重劃委員會審議) 自 112年11月至 113年06月

9 公告重劃計畫書 自 113年07月至 113年09月

10 籌編經費等事項 自 110年10月至 116年06月

11 現況調查、邊界鑑界及分割測量 自 113年09月至 113年11月

12 查估及發放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自 113年09月至 113年12月

13 工程規劃設計 自 113年09月至 114年12月

14 工程施工 自 114年12月至 115年10月

15 查估重劃前後地價 自 113年11月至 114年06月

16 土地分配設計及計算負擔 自 114年12月至 115年06月

17 分配結果公告及異議處理 自 115年07月至 115年08月

18 申請地籍整理及土地登記 自 115年09月至 115年10月

19 土地交接及清償 自 115年11月至 115年12月

20 申請核發重劃費用負擔證明書 自 116年01月至 116年02月

21 財務結算 自 116年03月至 116年04月

22 重劃會解散 自 116年05月至 116年06月



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
陳述意見



陳述意見人 陳述意見內容 重劃會回覆

農業部

農田水利署

本處依都市計畫審竣結果未被納入重劃範

圍內之烏竹段1492地號部分土地，其上有

本處轄管之永康小排1-10水路，現況為明

渠，因本處土地已屬國有，請規劃單位務

必保留水路現狀，不得任意變更；亦不得

兼作道路及道路側溝使用；如欲兼作道路

及道路側溝使用或其他使用，請規劃單位

將旨揭土地(全筆)納入重劃範圍，並比照私

有地分配可供建築用地予本處之方式辦理。

另因烏竹段1492地號部分土地，因毗鄰該

重劃區內之住宅區及公(兒)用地，基於安全

考量，請規劃單位於開發時設置安全措施，

已維民眾人身安全。

一、有關土地分配部分，依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31條規定辦理。

二、本區公共設施依都市計畫劃設，工程

階段將依規定製作工程設計書圖並邀集相

關單位會審，經臺南市政府審查通過後施

工。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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